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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議員在過往會議㆖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已作出回覆。現擬就有關

回覆再作補充如㆘︰

條例草案第 6(4)條

a) 我們訂定規則以修訂《行政㆖訴委員會條例》(第 442 章)的附表，
其政策用意是就處長根據規則作出的決定提供㆖訴途徑。就目前

草擬㆗的條例草案而言，指定港口設施的管理㆟，可就處長根據

規則第 27 條作出的撤銷對其港口設施的批准的決定，提出㆖訴。

條例草案第 18 條

b) 由於國際海事組織的所有出版物均受《世界版權公約》內有關知

識產權的條款保障，故此我們所提出把《公約》及《國際規則》

的相關摘錄附加於香港法例活頁版的建議，未能解決版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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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過，在立法過程㆗，我們確曾徵求並取得國際海事組織同意，

讓我們於海事處的網站展示國際海事組織會議文件內載有關乎

《公約》及《國際規則》修訂的會議決議的文本。因此，《公約》

及《國際規則》早已可讓公眾㆟士查閱，實在毋須把《公約》及

《國際規則》的相關摘錄附加於香港法例活頁版。

規則第 32 條  —  ㆖訴

d) 議員就感到受屈㆒方可否在未有向驗船㆖訴庭提出㆖訴的情況

㆘，直接尋求司法覆核㆒事，作出查詢。根據 R v Epping and
Harlow General  Commissioners exp Goldstaw 個案[1983] 3 All
ER 257, 262 頁，基本準則是除非情況非常特殊，否則在其他處理
方法存在但未經採用的情況㆘，不會行使司法覆核權。法庭在聆

聽有關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前，通常會堅持用盡已有的㆖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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